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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从逻辑到语言的研究应该如何进行？ 

去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邹崇理在访美期间专程拜访了世界著名语言学专家、美国马萨诸萨大学教授

Barbara H. Partee，事后整理了一访谈录。其中一段：  

邹：您在1986年曾经担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而您又是美国形式语义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这是否意味在美国语

言学界还是比较崇尚用逻辑和数学方法研究语言的做法？正好像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在美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

样。  

Partee： 我认为，不是逻辑和数学的应用本身，而是整个形式语义学领域成了主流。……在我的半自传体文章

中，我提到过形式语义学这些年来在各大学语言学系的发展史。最初，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无系问津，一些知名的语

言学系那时至多只有一名语义学家，而到九十年代已经至少有2到3名，语义学在许多语言学系已跻身成为与句法学、

音系学并驾齐驱的核心研究学科。  

（2006年4月1日北京市逻辑学会报告会邹崇理报告“从语言到逻辑---蒙太格研究专家Barbara H. Partee访谈

录”记录）  

这里谈到的形式语义学（或简称语义学）是逻辑学的形式化方法用于语言学研究而形成的语言学的分支。当然，

我国的学术研究没有必要完全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在我国语言学研究中形式语义学应该占有什么位置应该结合自

己的情况而定。但是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无论从队伍、还是成果，形式语义学研究同语言学的其他方面相

比，都根本不成比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形式语义学无疑应该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为推动我国的形式语义学研究，05年5月，北京大学逻辑、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等几家单位联合邀请了美国德州大学哲

学系和语言学系教授N. Asher来我国访问讲学。  

Asher是分段式语篇表示理论（SDRT）的创始人。SDRT是关于自然语言的一种形式语义理论。它在语篇表示理论

（DRT）的基础上产生，但又是一种层次性的发展，理论和技术都大大丰富，不仅完全可以取代DRT，而且可以解决DRT

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开辟了自然语言语义研究的新领域。SDRT不仅在理论上日趋成熟，而且在自然语言理解和处理

中有广泛应用，已在国际语言学研究中产生很大影响。近年来DRT在我国已有介绍，但是SDRT在国内的引入还几乎是个

空白。  

访问期间，Asher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共计作了6次演讲，讲解了SDRT的基本原理、思想

和方法。访问结束后，根据演讲的内容，也考虑到听众的反映和常见问题，我们写了“分段式语篇表示理论 ―― 基

于语篇结构的自然语言语义学”一文，介绍SDRT，并向《当代语言学》投稿，以期推动我国的形式语义学研究。  

今年3月接到编辑部的审阅报告书和编辑部据此报告对此文所作出的“不用”的决定。稿件的接受与否编辑部有充分的

权利，但是，其中的评审意见实在让人不能理解。  

学术发展需要良好环境，良好环境也需要大家维护，所以，我们将该评审意见、我们的意见以及该投稿文章公示与

此。此举无意针对任何单位和个人，只是想请学界同仁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开展这类

交叉研究？  

周北海  

2006年4月20日  

哲学

来源: 作者:周北海 点击:484次 时间:2006-12-18 12: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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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投稿文章“分段式语篇表示理论 ―― 基于语篇结构的自然语言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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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附件功能没有开通，我就直接帖了，有兴趣的可以到这里  

http://www.phil.pku.edu.cn/cllc/index.html 

下载。  

《当代语言学》审阅报告书  

文章编号：05400  

文章题目：分段式语篇表示理论 – 基于语篇结构的自然语言语义学  

第一部分  

评审结果（具体评审意见请见后文“评审意见”）  

? 不需要修改即可发表  

? 稍做修改后即可刊用  

? 须做修改后方可刊用  

? 须做重大修改或重写部分章节  

? 不宜在本刊发表（如认为有必要，可建议转投该文给《_______________》杂志）  

文章内容  

本文内容适合哪些读者  

? 普通读者  

? 专业读者  

? 都不适合  

研究方法  

文章应该采取适合其研究主题类型的研究方法，如数据统计法、例证法、历史比较法等。本文对研究对象的处理  

? 很出色  

? 基本合乎要求，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应加以注意并改进  

? 不合要求  

文章写作  

? 能够引发阅读兴趣并明白易读  

? 文章写作大体得当，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应加以注意并改进  



? 写作上有很大缺陷，需要做重大修改  

文章摘要  

? 合乎要求  

? 没有写  

? 需要重写  

文章题目  

? 合乎要求  

? 建议改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中图表  

? 明白得当  

? 需要重新调整以便清楚传达信息  

? 可以省略  

? 与文章内容不够配合  

参考文献  

? 完整  

? 不完整  

? 体例不合规范  

第二部分  

给作者的修改或其他反馈意见（可附加页）  

? 此文对Asher & Lascarides的2003新书也没有什么深入评价，是为憾。  

? 最大的遗憾是作者在文章里反映出的对语言学研究、汉语语言学相关问题、中国语言学界对相关现象的讨论、中国

学者对SDRT以前或同时期形式理论的介绍都非常隔阂。以致对一些已有介绍的DRT内容重复介绍，这在文献部分也可以

看出 – 作者对汉语形式理论的著述要么全无概念，要么故意漠视，这在近期出版的一些讨论中国逻辑学发展的文章

中也可以看到。对有关术语翻译问题，也不需要大书特书，因为“语篇”这个提法早在黄国文80年代的教科书里就讨

论过了。  

本文并没有把握自然语言形式分析的实质，现有的行文也十分粗糙，术语也有许多生造的情况。需要从立意上大改。

重写之后，才值得仔细推敲具体措辞。当然，如果在《哲学动态》上发表则另当别论。  

逻辑学家因其对形式化内容的熟识，在研究自然语言形式化理论时有自己明显的优势。唯其对语言学现象和理论背景

的生疏，在讨论时并不一定能把握住实质。中国逻辑学者在做具体语言分析和研究时，往往难以做出真正解决问题的

原创结果，难以与国际接轨，也难在国内语言学界产生影响。近期见到的一些专著都凸现了这个问题。基于这些原

因，最好是让本文作者与一位熟悉语言学形式研究的人联合改写此文。 

_________________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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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海给当代语言学》编辑部的信。  

《当代语言学》编辑部，有关领导：  

审稿结果通知单收到，谢谢告知审稿意见。  

本来稿件不被刊用是常见的事情，但是看了贵编辑部审阅报告书（见附件）中的评审意见（以下简称“评审意

见”），感到有些诧异。出于对贵编辑部的工作的支持，也是为了促进学术的发展，从作者的角度在此表达一些意

见。  

这次投稿的文章“分段式语篇表示理论 ——基于语篇结构的自然语言语义学”（以下简称“分”文）是以分段式

语篇表示理论SDRT创始人Asher去年来我国访问作的六次演讲为背景所写的关于SDRT的介绍。这一点在文章正文和背景

材料中都有明确说明。SDRT是国际上关于自然语言的一种新的形式语义理论，在我国这一理论的引入还几乎是个空

白。作为国内第一篇介绍SDRT的文章，考虑到贵刊的办刊宗旨和在学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将此文向贵刊投稿。  

“评审意见”的第一条意见是  

? 此文对Asher & Lascarides的2003新书也没有什么深入评价，是为憾。  

这让人有些不解。“分”文是根据Asher的演讲对SDRT基本理论的介绍，包括它产生的理论渊源，不是书评。尽管

这些演讲的主要内容涵概于该书之中（实际上只限于前四章，全书共十章），但是，既不是书评，也没有涉及全书的

内容，为什么不可以对此书不作评价？更让人不解的是，“评审意见”还要求“深入评价”，否则，就有了这个作为

第一条的缺点而“是为憾”。能全面介绍一个理论，包括有关的书评当然好，但是，试想在一篇篇幅有限的文章里要

做这样全面的介绍怎么可能？这样的意见，使人感觉有些过分，我们也只能对此是为憾了。  

“评审意见”的第二条意见：  

? 最大的遗憾是作者在文章里反映出的对语言学研究、汉语语言学相关问题、中国语言学界对相关现象的讨论、

中国学者对SDRT以前或同时期形式理论的介绍都非常隔阂。以致对一些已有介绍的DRT内容重复介绍，这在文献部分也

可以看出 – 作者对汉语形式理论的著述要么全无概念，要么故意漠视，这在近期出版的一些讨论中国逻辑学发展的

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对有关术语翻译问题，也不需要大书特书，因为“语篇”这个提法早在黄国文80年代的教科书里

就讨论过了。  

这条意见长一些，可以分成以下几点：  

（1）作者对语言学界在这一领域里的工作“非常隔阂”，因而无知，不知道中国学者对SDRT以前或同时期形式理

论作了很多介绍，所以还在介绍大家熟知的东西。  

（2）文献部分不仅加强了上一论点，还表现出作者有轻蔑这些语言学工作的嫌疑（“要么故意漠视”）。  

（3）discourse的翻译问题不需大书特书，早在80年代就讨论过了。“大书特书”也表现出作者对语言学界的隔阂和

无知。  

这几点构成了“评审意见”对“分”文“最大的遗憾”，所以应该也是最严重的缺点。  

“分”文是通过SDRT产生的理论发展过程来介绍其基本思想和理论的，所以对其前期理论作了些说明。该文是在这方

面用了一些篇幅，甚至是较大的篇幅，但这绝对不是无视中国学者对此的已有介绍，讲前期理论是为了讲理论的过渡

与发展，展示这个理论的历史渊源，以说明这个理论最重要的思想，重点是讲SDRT，与以往的介绍不同。  

SDRT是西方学者主要在对英语的研究中建立的语义理论，这个过程与中国的自然语言理论研究无关。尽管Asher本人很

想知道汉语的特点和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状况，但是就这一理论的产生来说，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包括汉语语言学的

研究，都没有渊源关系，所以在谈这个历史渊源时自然也联不上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因此，让人很不理解，在介绍

这个理论时为什么要扯上与此无关的我们的语言学研究、“汉语语言学相关问题”、甚至“中国语言学界对相关现象

的讨论、中国学者对SDRT以前或同时期形式理论的介绍”。是要做比较研究吗？那应该是另一篇文章。  

关于（2）。既然“分”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SDRT，自然引用的都是与此相关的西方文献。“评审意见”对此的批评



是“作者对汉语形式理论的著述要么全无概念，要么故意漠视”。  

关于“全无概念”。我们承认对汉语形式理论的著述不是那么“有概念”，这正是我们以后做逻辑学和语言学结合研

究需要学习的地方，也是写这方面研究性文章起码的规范。但是就这篇文章来说，因为不涉及汉语形式理论的著述，

所以，即使“全无概念”，应该也不是文章本身的不足。  

关于“故意漠视”。如果该谈而不谈，该列（文献）而不列，那就是不合格。这与故意与否无关。作为专家报告，要

看的是文章质量，规范性等，似不应该只凭自己的理解去猜测作者的动机、心态。事实上“评审意见”猜错了。我们

只是因为不相关而没有列举中文文献，这里绝没有要“漠视”的故意。搞得有点情绪化，人身化，似不应该是合理的

学术氛围。  

再看（3）。我们在文章正文后加了一个一千多字的附言，谈“SDRT”的中文翻译问题。这应该就是“评审意见”认为

“大书特书”谈翻译的部分。  

既然介绍SDRT，当然要对“SDRT”给出中文翻译。实际上，从1999年起，我们就开始讨论“SDRT”和“DRT”的翻译问

题，写这篇文章时还在斟酌，直到最后必须给出一个翻译时，仍然还没有完全拿定主意，只好说点理由，为什么用这

个翻译，别的翻译不合适，同时说明了我们对自己的翻译也不是很满意，实际上也是拿出来求教于大家。就这一译名

问题，前后已考虑了五、六年，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用心的，慎重的和严肃的。用一千多字来写这五、六年

的思量，应该不过分。当然，尽管我们自己可以对这个翻译反复掂量，但这还不是我们对此可以“大书特书”的理

由，关键是在这篇文章中说这些有没有意义。  

在我们看来，译名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对SDRT以及对DRT的理解问题。所以出现一些不合适的译名，是因为对这种理论

的理解上有不足，没能很好地把握其实质，所以，这不仅仅是个翻译的问题。在这个事情上较真，也是想通过谈这个

问题来进一步展示SDRT的实质。  

“语篇”的译法的确早就有了。五、六年的考虑，此间我们也查阅了国内的各种译法，包括黄国文80年代的教科书

（《语篇分析概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所挑选的译法。严格地说，其中并没有讨论discourse的翻译问题，

而且在此之后还出现了其他多种翻译，时至今日，这个翻译仍然不统一，每当谈起这个翻译问题时，也总有一些争

论，所以至少这不是“黄国文80年代的教科书里就讨论过了”因而就解决了的问题。再有，“语篇”还只是“SDRT”

中的D，我们的“大书特书”也并不仅仅是在谈这个D，还有其中的R和S。  

“评审意见”根本不知道这里的问题所在，用“80年代的教科书里就讨论过了”，“大书特书”，这些看来既有学识

又能说明作者的无知与“隔阂”的用语，将这里的问题和我们的努力轻飘飘地一扫而过。对这样的意见、态度和学

风，我们不能认同。  

接下来的一段，应该是对“分”文的总体评价、意见，另外还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言论：  

本文并没有把握自然语言形式分析的实质，现有的行文也十分粗糙，术语也有许多生造的情况。需要从立意上大

改。重写之后，才值得仔细推敲具体措辞。当然，如果在《哲学动态》上发表则另当别论。  

在此以前，我们见过的总体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凡是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在前面都会具体指出。特别是来自国

外刊物的意见，更是非常具体和细致，从来不会笼而统之地只给个定性的结论了事。但是在这里，看到的只是“本文

并没有把握自然语言形式分析的实质，现有的行文也十分粗糙，术语也有许多生造的情况”这样的一个评价，在前面

说的两条具体或相对具体的意见中，怎么也没有找到与此评价相对应的例证。这样的评审意见，我们还是第一次看

到。当然，一处处指出稿子的问题和毛病并不是审稿人的职责，应该允许不同的评审专家有不同的风格，对此我们没

有意见，只是联想到“评审意见”后面自己讲到的国际接轨问题，在此想说，既然知道有国际接轨这件事情，我们的

评审工作是否也该向国际接轨的方向做一点点努力？  

这些也就算了。只要批评得对，我们可以也应该自己去找问题。但是，这个总体评价的第一句“本文并没有把握自然

语言形式分析的实质”，不说对不对，首先是不相干。“本文”是关于SDRT的介绍，“本文”自己并没有做自然语言

形式分析，搞这个分析的是SDRT。你可以批评SDRT“没有把握自然语言形式分析的实质”；如果SDRT把握住了自然语

言形式分析的实质，你还可以批评“本文”没有把SDRT的这个方面讲清楚，还可以批评“本文”（的作者）只知SDRT

的皮毛，没有掌握其实质，甚至还可以批评“本文”（的作者）根本就不懂SDRT，把它讲得一塌糊涂等等，可以批评

的地方有这么多，但是无论如何，也批评不到“本文”是不是把握了自然语言形式分析的实质这一点上。说“本文并

没有把握自然语言形式分析的实质”，不知道在想什么。  

上述评价后接着的两句是“需要从立意上大改。重写之后，才值得仔细推敲具体措辞。”  

关于立意问题后面再说。“重写之后，才值得仔细推敲具体措辞”，这句话让我们不太明白。推敲什么的“具体措

辞”，或“推敲具体措辞”干什么？是在说：“重写之后，才值得仔细推敲具体措辞阅读该文”？因为现在的文章行

文粗糙，生造术语太多，不值得一看；还是在说：“重写之后，才值得仔细推敲具体措辞写评审意见”？从“评审意

见”做为对编辑部提交的报告这一点看，此句应该是报告人对编辑部说的话，所以两个理解似应为后者；但是从上下

文的关联看，又似应为前者。从可能性上说，不排除还有第三种情况，此句是对作者说的话。不过，那更是让人不知



道该怎么读，“重写之后，才值得仔细推敲具体措辞写此文”？是重写之后再重写一遍吗？连意思都不通了，只好先

行排除。于是，好在不论是哪一者，有一点是看明白了：现在这个样子的文章，不值得仔细阅读，或者不值得仔细写

评审意见。这大概也是一种审稿风格吧。  

最让人看不懂的是最后一句，“当然，如果在《哲学动态》上发表则另当别论”，而且实在是看不懂。这样一个没有

把握实质、行文十分粗糙、还用了许多生造术语的文章，被贵刊当然拒绝的文章，为什么在《哲学动态》上发表就另

当别论呢？是因为《哲学动态》有点烂，常发这样的文章？联想到后面“评审意见”对逻辑学界的批评，还是因为反

正逻辑学的文章都这样，回自己的领域去说话？不论怎么理解，这好像已经不是一篇文章的事了，有点扩大化，连上

了《哲学动态》，还有学界。想来想去，不应该啊，所以我们看不懂。不知道有关方面是否可以做出解释。  

“评审意见”的最后一段是  

逻辑学家因其对形式化内容的熟识，在研究自然语言形式化理论时有自己明显的优势。唯其对语言学现象和理论

背景的生疏，在讨论时并不一定能把握住实质。中国逻辑学者在做具体语言分析和研究时，往往难以做出真正解决问

题的原创结果，难以与国际接轨，也难在国内语言学界产生影响。近期见到的一些专著都凸现了这个问题。基于这些

原因，最好是让本文作者与一位熟悉语言学形式研究的人联合改写此文。  

从长度上看，是“评审意见”中次长的一段，在不长的全文中有相对不小的篇幅，但是好像已经不是在审稿，而

像是在分析为什么会出“分”文这样的不得要领的文章，指出其产生的方法论意义上或社会历史的原因。从内容和口

气上看，有点像导师在指导学生，也有点像是学界泰斗在针砭学界时弊，而且是跨学界的。从作者的角度，我们也可

以理解为忠告，或入界（语言学界）指导：“最好是让本文作者与一位熟悉语言学形式研究的人联合改写此文。”  

我们感谢一切建议和意见，包括对我们的指导，也包括批评。这里指出的问题我们会认真考虑，还会以适当的方式把

这个意见转达给大家，那些致力于逻辑学和语言学交叉研究的中国的逻辑学者们。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还在如此这般

不得要领地做着难以真正解决问题、难以与国际接轨、也难在国内语言学界产生影响的工作。相信我们的同行们也会

感谢来自语言学界的指教的。话说回来，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他们是中国努力推动从逻辑学到语言学结合研究

的一批人，也是最希望有来自语言学界帮助的一批人，当然，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帮助。反过来，在语言学界，应该也

有一些和逻辑学方面有同样心情的人。两方面的结合，共同建造良好的交叉研究的氛围，应该是大家的共同愿望。  

既然“评审意见”要谈深层次原因，我们也就此谈些感想和愿望，尽管有点偏题。现在还是就事论事，回到眼前的文

章评审。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文章的立意。  

“评审意见”说“分”文“需要从立意上大改”。不知道“评审意见”认为该文的立意是什么，因为“评审意

见”通篇没有对此给出一句表述，而且从所提意见上看，好像甚至不知道这是篇什么文章。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篇介绍SDRT的介绍性文章，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国际上新的语义理论介绍到我国。我们一直在用

“文章”一词，而不是“论文”，因为它只是介绍性的，不是研究性的。在这个介绍中，我们的工作一是把SDRT的理

论渊源讲清楚，SDRT本身并不谈这个问题；二是把这个用英语谈、谈英语（语料）的SDRT忠实无误地转到用汉语谈、

谈汉语（语料）的SDRT。这个工作有一定的难度，主要难在语言的转换上，包括例子的转换等，还包括“SDRT”的翻

译。其次，因SDRT在技术上比较复杂，还难在对SDRT形式化内容的理解和把握，以在有限的篇幅里，将这个理论的基

本思想尽可能以非形式化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对于这样的一篇文章，我们相信下面的要审查的问题及顺序大家都是会同意的：  

第一，SDRT是不是一个站得住的理论；  

第二，SDRT是不是值得介绍；  

第三，这篇文章介绍得是否正确；  

然后可以有第四，第五，……，文章的行文如何、引文、文献是否规范等等。  

其中第一、二、三点是应该最关键的东西，决定是否可接受，其他方面如果有问题应该属于可修改的范围。可是

在“评审意见”中通篇没有看到一个字在说第一、二、三点，只是在枝节方面说了一些话。仅有的两条具体意见是，

没有对Asher & Lascarides的2003新书深入评价，“语篇”的翻译不该“大书特书”。剩下就是既没有具体例证支持

又不知在想什么的总体评价；再有就是说文章之外的事情，作者的对语言学界工作的“隔阂”、“漠视”，该如何做

研究的指导等等。这样一个“评审意见”，有一处在理吗？  

从这个评审意见来看，尽管我们不愿意相信，本来也不想写出来，但它实在是要让人联想到评审人也许不懂或不



知SDRT，否则，为什么对这个最该说的东西只字不说？其实要拒绝这篇文章很容易，即使上面的第一、二、三点都找

不出问题，或者自己觉得没把握而又不得不审，甚至即使完全不懂也没关系，一句“该文是介绍性文章，不合本刊办

刊方向”就行了。这是一篇介绍性文章，这总该看得出来吧，免得找不出问题硬找，说出些有可能成为笑话的意见。  

真是难以置信！问题也许真出在这里，就是没看出来？“评审意见”对“分”文大谈该如何研究，不知道是什么

意思，文不对题啊！哪怕就是说说该怎样介绍国外成果也好啊。再联想到前面的一句“本文并没有把握自然语言形式

分析的实质”，所以我们只能理解为“评审意见”甚至好像不知道在评审什么文章。到这里，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是不是可以说有点荒唐？  

稿件的接受与否，编辑部有自己的权力，但是对这个处处不在理的评审意见我们不能接受。现在常遇到假冒伪劣

的东西。这个评审意见当然不假不伪，但如果说劣，应该不过分。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刊物编辑部，拿出这样

的评审意见，应该说是不合适的。希望贵刊能进一步完善防止劣质“产品”出现的机制。这里的“产品”包括稿件的

评审意见。这些意见对作者，对学术，都是要负责的。  

最后说点题外话。前面说到99年我们讨论“SDRT”的翻译，那时就有心把这个理论介绍到我国。05年Asher访问中

国，算是部分实现了这个想法。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遭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抵抗，而且自己竟然也在讲国际接轨！其

实从SDRT产生的标志性著作发表（1993年）算起，至今已有十多年。每次说SDRT是新的理论，我们总想给这个新字打

上引号，在人家那里已经不大新了，已经开始了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实际应用研究，只是在我们这里还鲜为人知，还

在为一篇介绍文章说来说去。也许这类抵抗还会继续下去，到新理论真成了旧理论，到其后续新成果产生，到我们再

说“起步晚，基础差”的那一天。于是，我们总在接轨，也就有人总在讲接轨。感谢这个虽不着边际倒也有意思的评

审意见，使我们歪打正着地也有机会在这里发表些与该文审稿无关的感慨。  

此致  

敬礼！  

周北海 毛翊  

2006 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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